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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電訊條例》 (第 10 6 章 )  

《 20 03 年電訊 (傳送者牌照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對於只准許提供對外服務的  
固定傳送者的牌照減低年費  

引言  

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旨 在 向 議 員 簡 介 由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(局 長 )制 定

的《 20 03 年電訊 (傳送者牌照 ) (修訂 )規例》 (載於附 件 A)。修訂規例旨

在把只准許提供對外服務的固定傳送者牌照的年費，由 10 0 萬元減至

5 0 萬元。  

理據  

2 .  政 府 在 二 零零 零 年年 初 開 放 利用 電 纜和 星 經 營對 外 電訊 設 施 的

市場。自《電訊 (傳送者牌照 )規例》 (該規例 ) (第 10 6V 章 )在二零零一

年 四 月 開 始 實 施 後 ， 電 訊 管 理 局 便 向 有 關 營 辦 商 發 出 固 定 傳 送 者 牌

照 。 電 訊 服 務 市 場 經 過 初 期 的 開 放 後 ， 有 關 這 類 只 准 許 提 供 對 外 服 務

的 牌 照 的 管 理 工 作 已 大 為 簡 化 。 因 此 ， 局 長 認 為 ， 適 宜 減 低 這 類 固 定

傳 送 者 牌 照 (有 限 制 固 定 傳 送 者 牌 照 除 外 )的 牌 照 費 ， 其 所 持 的 牌 照 均

訂 明 ， 獲 准 提 供 服 務 的 範 圍 只 限 於 對 外 服 務 。 根 據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(該

條例 ) (第 1 06 章 )第 2 條，“對外服務”指 ( a )香港與香港以外的地方

之間的電訊服務；或 (b )香港以外的多於一個地方之間經香港轉駁的電

訊服務
1
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凡 接 駁 香 港 特 區 客 戶 至 有 關 地 點 的 固 定 電 訊 設 施 或 服 務 ， 以 及

向 其 他 固 定 傳 送 者 或 固 網 服 務 牌 照 持 牌 人 供 應 對 外 電 訊 設 施 的 基 幹 線 路 ， 均

屬 獲 准 提 供 本 地 固 網 服 務 的 持 牌 人 的 服 務 範 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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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規例  

3 .  為 減 低 只 准許 提 供對 外 服 務 的固 定 傳送 者 牌 照 的固 定 年費 ， 局 長

已修訂該規例附表 3 第 1 部。根據修訂規例，固定年費會由每年 10 0

萬元減至 5 0 萬元。  

4 .  修 訂 規 例 在載 列 生效 日 期 的 一段 訂 明， 修 訂 規 例由 電 訊管 理 局 局

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5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刊登憲報 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 

 提交立法會審議 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 

建議的影響  

6 .  減 低 牌 照 費的 建 議對 電 訊 管 理局 營 運基 金 的 財 政狀 況 影響 不 大 ，

也不會對人手造成影響。  

7 .  修 訂 規 例 符合 《 基本 法 》 的 規定 ， 包括 有 關 人 權的 條 文， 而 且 不

會對生產力、環境或可持續發展造成影響。  

8 .  減 低 牌 照 費， 可 令對 外 服 務 持牌 人 投資 電 纜 及 星 設 備所 需 的 營

運成本下降，並有助維持香港作為亞洲電訊樞紐的競爭力。  

公眾諮詢  

9 .  為 修 訂 傳 送 者 牌 照 (專 利 牌 照 除 外 )的 牌 照 費 ， 局 長 在 作 出 必 要 的

法例修訂前，必須根據該條例第 7 (3 )條諮詢有利害關係的公眾人士。

就只准許提供對外服務的固定傳送者牌照的固定年費由 10 0 萬元減至

5 0 萬 元 的 建 議 ， 我 們 已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至 五 月 九 日 進 行 公

眾 諮 詢 。 固 定 傳 送 者 牌 照 費 的 其 他 費 用 將 維 持 不 變 ， 但 就 接 駁 客 戶 至

網絡而所須繳付的費用，則並不適用於這類牌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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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我們亦在諮詢文件臚列下列有關執行的事宜：  

a )  部 分在 該規例 開始實 施前 獲批給 牌照的 持牌 人，現 正持有根

據 《電 訊規例 》獲批 給的 固定電 訊網絡 服務 （固網 服務）牌

照 。當 局不會 再發出 該類 牌照， 並會待 該類 牌照屆 滿或個別

持 牌人 選擇轉 換牌照 時， 逐步以 固定傳 送者 牌照取 代。在減

低 牌照 費的建 議實施 後， 為使只 准許提 供對 外服務 的持牌人

得 以受 惠，電 訊管理 局會 在持牌 人續牌 或任 何其認 為合適的

時間，協助他們將牌照轉為新的固定傳送者牌照。  

b )  有 關建 議並無 追溯效 力， 也無訂 立過渡 安排 。如持 牌人持有

固 定傳 送者牌 照，新 年費 將在該 牌照發 出後 的下一 個周年日

生 效。 在現有 牌照發 出時 、在其 發出後 的任 何過往 周年日或

在其續期時已按照現有牌照繳付的牌照費，一概不獲發還。  

1 1 .  我 們 從 業 界 收 回 共 1 3 份 意 見 書 ， 其 中 七 份 來 自 對 外 服 務 營 辦

商 ， 另 外 六 份 來 自 其 他 電 訊 服 務 營 辦 商 。 所 有 因 減 費 而 受 惠 的 對 外 服

務 營 辦 商 都 支 持 有 關 建 議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須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修 訂

該規例，以便營辦商在續牌時可繳付較低的牌照費。  

1 2 .  意 見 書 亦 反映 業 界要 求 政 府 更為 全 面及 更 大 幅 度減 低 牌照 費 。 我

們 會 繼 續 採 取 積 極 措 施 ， 定 期 檢 討 牌 照 費 用 ， 並 按 照 適 當 情 況 考 慮 減

低牌照費。  

宣傳安排  

1 3 .  當 局 會 發 出新 聞 稿， 以 配 合 在政 府 憲報 刊 登 修 訂規 例 ，並 會 安 排

發言人答覆新聞界的查詢。  

背景  

1 4 .  根據該條例第 7( 2 )條的規定，局長可藉規例訂明傳送者牌照（專

利 牌 照 除 外 ） 的 一 般 條 件 及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。 該 規 例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

生 效 ， 並 訂 明 申 領 固 定 傳 送 者 牌 照 須 繳 付 的 現 行 牌 照 費 。 持 牌 人 在 固

定傳送者牌照發出後的周年日須繳付的牌照費，包括 10 0 萬元年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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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
1 5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︰  

 工商及科技局資訊科技及廣播科  

 高級行政主任黃球年先生  

 電話︰ 21 89  2 24 5  

 傳真： 25 11  1 45 8  

 電郵： t kn w on g@ ci t b . go v . hk  

 

 

工商及科技局  

資訊科技及廣播科  

二零零三年五月  

 

 



《《《《 2003200320032003 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 ((((傳送傳送傳送傳送 牌照牌照牌照牌照 )()()()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)))規例規例規例規例》》》》

(根據《電訊條例》 (第 106 章 )第 7(2)條訂立 )

1.1.1.1.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電訊管理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

2.2.2.2. 須就傳送須就傳送須就傳送須就傳送 牌照繳付的費用牌照繳付的費用牌照繳付的費用牌照繳付的費用

《電訊 (傳送 牌照 )規例》 (第 106 章，附屬法例 V)附表 3 現予修

訂，在第 1 部中  —

(a) 在第 1 條中，在末處加入“如該牌照只准許提供對外

服務，則該費用為 $500,000。＂；

(b) 在第 2 條中，在末處加入“如該牌照只准許提供對外

服務，則無需繳付該費用。＂。

工商及科技局局長

2003 年　　月　　日

附件 A



1

註釋註釋註釋註釋

本規例修訂《電訊 (傳送 牌照 )規例》 (第 106 章，附屬法例 V)附

表 3 第 1 部，以減低須就只准許提供對外服務的固定傳送 牌照 (有限制

固定傳送 牌照除外 )繳付的費用。


